

從政府宣示推動兩岸經濟協議（ECFA）以來，已引起各界廣泛討論，雖經過政府各單位過去一年來密集辦理上千場次之說明會，闡釋我國囿於國際政經情勢困難，國際間自由貿易協定（FTA）蓬勃發展之情勢，擬藉由與中國大陸簽署（ECFA）突破重圍，提升重要貿易對手國與我國簽署FTA之意願，但質疑與反對聲音仍在。這雖是民主政治之常態，但我國以外貿導向之經濟體，簽署ECFA，進而突破我國對外簽署FTA之困境，攸關我國未來之經貿發展，志鵬身為國貿局局長，將繼續努力推動此事務，對外盡力說明解釋，以化解民眾之疑慮。

志鵬期盼國內能凝聚共識，順利推動兩岸簽署ECFA，為我國創造有利之情勢。ECFA協商僅涉及經濟議題，不涉政治。我政府在與陸方協商時，將秉持「國家需要」、「人民支持」、「國會監督」為原則，並以「利益最大化與負面衝擊最小化」、「兩岸量體懸殊，經濟規模不同」及盡力照顧我弱勢產業等為方針，儘速完成協商，送立法院審議，希望為台灣開創經貿新契機。

政府推動ECFA伊始，我曾答應進出口業界好友，撰文共享推動簽署ECFA之經驗，惟因我政府單位緊鑼密鼓與陸方進行協商，志鵬肩負對內、對外溝通工作，公務繁忙，以致遲遲未能實現諾言，念茲在茲，在此先表達歉意。

兩岸ECFA諮商尚未結束，台聯黨在此刻又有公投提案，該案已跨過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公投法）第10條規定需達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之提案人數門檻（86,608人），公投審議委員會將於6月3日作成決定。最近媒體對於本公投案有很多的報導與論述，此刻雖無法預測公投審議委員會是否通過本公投案，仍思利用本文提出個人之分析與淺見。

台聯黨此次提出的公投本文為：「你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架構』（簡稱兩岸經濟協議或ECFA）」，台聯黨於提案理由闡述與中國大陸簽署之負面影響，該黨之對外說帖更直接以「反對ECFA九大理由」為題，臚陳簽署ECFA對台灣有害無利、簽署ECFA將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簽訂ECFA後，台灣與其他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必須透過中國等似是而非的理由，表明反對政府與陸方簽署ECFA。

台聯黨公投主文的妥適性與合法性最近在媒體上引發熱烈的討論，陳長文律師本（99）年5月26日於聯合報投書直言指陳台聯黨公投主文與提案理由弔詭之處，該文揭露台聯黨公投主文是以「同意」表述，理由書卻強調ECFA之負面影響，以示其反對之本意，前文不對後語，已構成根本矛盾，容易造成選民混淆，並點出台聯黨之真正企圖，因公投高門檻限制，通過機率不大，故選擇一個「被否決才有利」的主文描述，並在公投案未達門檻被否決後，主張公投未獲通過，視為人民反對，以阻止政府簽署ECFA，不符民主政治「多數治理」的原則，呼籲台聯黨應正其名，將提案本文改為反對之本旨，避免操弄法律，斲傷民主。中國時報5月27日社論亦表達與陳長文律師相同之看法，指陳台聯黨提案本文與理由前後矛盾，理由雖是反對簽署ECFA協議，本文外觀卻是疑問句，詢問投票者「是否同意」簽署ECFA，根本看不出來提案者究竟是贊成還是反對簽署ECFA，提案者反而更像是支持簽署ECFA而非反對簽署ECFA等奇怪現象。

台聯黨公投提案已進入公投審議委員會審查程序，在該委員會做成決議前將會召開公聽會（已於5月27日召開），邀集提案人、相關主管機關進行詢答後做成決議，暫不論決議如何，拜讀前述專家、媒體之法律論述，志鵬有幾點感想思與各位分享：公投法係憲法賦予人民實現創制與複決之直接民權，創制是由人民主動提案制訂法律，換言之是政府該做沒做，人民站出來主動要求去作；複決則是針對立法機關通過之法律或行政機關訂定之政策，人民不滿意，透過公投將之推翻，以防止立法或行政機關濫權。以台聯黨之公投提案而言，本案既以公民投票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重大政策之複決」為由，提案之主文應與現有政策之主張相反，針對政府現有、既有之政策主張提出反對意見，台聯黨卻反其道而行，將政府現正推動簽署ECFA之政策作為公投之主文，故意不以其反對意見作為主文，舉例說明，北市政府刻正推動興建捷運政策，如有反對此政策者將此議題交付公投複決，套用台聯黨之公投提案邏輯，試擬公投的主文將會是「你是否同意北市政府推動捷運政策」，提案者既然反對此政策，且提出複決案，公投主文應為「你是否反對北市政府之捷運政策」，由此可看出台聯黨公投提案之矛盾及荒謬性，提案之目的難以讓人不聯想到陳長文律師所指出該黨之政治企圖。

另關於公投法第31條可能產生之爭議問題，該條規定重大政策案若公投通過，權責機關須為實現公投內容為必要之處置。問題在於該法在立法當初對於公投結果係以反對意見成立為設想之條件，然在適用於正方意見成立之情形則會產生矛盾。假設依台聯黨提案主文公投結果，支持ECFA的民眾佔多數且跨過同法第30條規定之投票人數門檻而獲通過，公投結果與政府之推動ECFA之政策一致，政府依法需為必要之處置。個人認為公投結果既然支持政府政策，政府再為執行此政策為必要處置似乎不合邏輯，且多此一舉。

容納反對意見，給予反對意見表達機會為民主社會之常軌，在野黨既然反對政府推動ECFA之政策，就應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來，前述陳長文律師及媒體之社論亦表達同樣的看法，相信業界諸位好友亦有同樣之感觸。志鵬希藉此文與各位分享對於台聯黨公投案之認識，及政府推動ECFA之苦心，在此再度懇請各位支持政府推動ECFA之政策，將公投案導入正軌，凝聚社會共識，一起與政府打拼突破國際經貿逆境，共創經貿新契機。

                                       國際貿易局

99年6月1日






第4頁 共4頁

